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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章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2008年5月6日卫生部令第59号发布  自2008年5月12日起施行  根据2021年1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等3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7号）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护士执业注册管理，根据《护士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护士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护理工作。

　　未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

　　第三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国护士执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是护士执业注册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护士执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护士执业注册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

　　第五条  国家建立护士管理信息系统，实行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

　　第六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三）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七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符合下列健康标准：

　　（一）无精神病史；

　　（二）无色盲、色弱、双耳听力障碍；

　  （三）无影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残疾或者功能障碍。

　　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向批准设立拟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九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四）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材料。

　　第十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注册，发给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印制的《护士执业证书》；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护士执业证书》上应当注明护士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及证书编号、注册日期和执业地点。

　　第十一条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逾期提出申请的，除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规定的教学、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第十二条  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为5年。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批准设立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延续注册。

　　第十三条  护士申请延续注册，应当提交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和申请人的《护士执业证书》。

　　第十四条  注册部门自受理延续注册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延续注册；审核不合格的，不予延续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注册：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健康标准的；

　　（二）被处暂停执业活动处罚期限未满的。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为本机构聘用的护士集体办理护士执业注册和延续注册。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拟在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

　　（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册的；

　　（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处罚，自吊销之日起满2年的。

　　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提交材料；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还应当提交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规定的教学、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第十八条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应当办理变更注册。

　　护士承担经注册执业机构批准的卫生支援、进修、学术交流、政府交办事项等任务和参加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批准的义诊，在签订帮扶或者托管协议的医疗卫生机构内执业，以及从事执业机构派出的上门护理服务等，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等手续。

第十九条  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等注册项目的，应当向批准设立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并提交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和申请人的《护士执业证书》。　　

　　注册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变更手续。

　　护士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执业地点的，收到报告的注册部门还应当向其原执业地注册部门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护士管理信息系统，为护士变更注册提供便利。

　　第二十条  护士执业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注册部门办理注销执业注册：

　　（一）注册有效期届满未延续注册；

　　（二）受吊销《护士执业证书》处罚；

　　（三）护士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一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实施护士执业注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护士执业注册条件者准予护士执业注册的；

　　（二）对符合护士执业注册条件者不予护士执业注册的。

　　第二十二条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护士执业注册，并给予警告；已经注册的，应当撤销注册。

　　第二十三条  在内地完成护理、助产专业学习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人员，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护士执业注册。

　　第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护士的执业注册管理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教学医院，是指与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有承担护理临床实习任务的合同关系，并能够按照护理临床实习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的医院。

　　综合医院，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规定，符合综合医院基本标准的医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2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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